附件
关于按时补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

承诺函

（2026年启用版本）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广州市城建事务中心）、项目所在地   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本单位名称/个人姓名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为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为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号码（建设单位为个人的，请在此填身份证号码）为    ，邮政编码为     ，注册地址或送达地址为     。本单位/个人该项目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为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号为     ，施工许可证号为    ，项目名称为      ，项目地址位于      。
本单位（个人）已阅读《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的通知（修订）》（穗建规字〔2024〕3号）和《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做好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和施工许可、竣工联合验收等工作衔接的通知》，清楚理解相关内容，知晓本单位（个人）有义务遵照规定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本单位（个人）已在办理工程整体施工许可证（或分阶段办理±0.000以上阶段的施工许可证）前按规定缴纳了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根据《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的通知（修订）》（穗建规字〔2024〕3号）“建设单位应当在竣工联合验收阶段根据《建设工程规划核实意见书》核准的规划条件和用地证明文件核准的用地面积，按照办理施工许可证前首次缴费时适用的政策就应缴金额办理‘多退少补’手续。建设单位在竣工联合验收阶段以承诺函方式承诺及时补缴配套费的，应在承诺期满前完成补缴”要求，本单位（个人）申请办理建设项目竣工联合验收阶段配套费缴交，因目前缺少《建设工程规划核实意见书》，申请容缺受理。现就相关事宜作出如下承诺，并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所作承诺是真实意思表示，本单位（个人）已经知晓告知的全部内容，提供的所有申请材料真实有效。
本单位（个人）已以《建设工程规划核实测量记录册》就应缴金额办理“多退少补”手续，承诺在取得该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核实意见书》后的20天内完成补缴。即根据《建设工程规划核实意见书》和《建设工程规划核实测量记录册》的差异情况完成补缴。
如有逾期，本单位（个人）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接受相关部门给予的行政处理，接受失信行为推送至“信用广州”进行公示等后果。
承诺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为方便联系，本单位（个人）提供项目联系信息如下：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联系电话       （如建设单位为自然人的，请填个人联系电话）；单位联系电话      ；委托经办人姓名       和手机号码        
    备注：文中所指《建设工程规划核实意见书》，包括原《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意见书》；《建设工程规划核实测量记录册》，包括原《 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记录册》。


